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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3/T 768《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技术规范》按部分发布，目前分为 14 个部分，以后视实际情

况可增补: 

——第 1 部分：一般单位重点部位； 

——第 2 部分：危险物品存放场所； 

——第 3 部分：汽车站与客运码头； 

——第 4 部分：商业批发与零售场所； 

——第 5 部分：公共供水场所； 

——第 6 部分：供变配电场所； 

——第 7 部分：燃油供储场所； 

——第 8 部分：城镇燃气供储场所； 

——第 9 部分：旅馆业； 

——第 10 部分：学校； 

——第 11 部分：医院； 

——第 12 部分：住宅小区； 

——第 13 部分：娱乐场所； 

——第 14 部分：公安监管场所。 

本部分为 DB33/T 768 的第 14 部分。 

本部分依据 GB/T 1.1 一 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浙江省公安厅监管总队提出。 

本部分由浙江省公安厅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广信智能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参与起草单位：杭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绍兴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浙江众诚智能信息有限公

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冠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郑亮、邵晓晟、汪跃龙、傅国高、方良、杨军喜、黄良海、于青松、李亮、李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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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第 14 部分: 公安监管场所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收容教育所、强制医疗所（公安局安康医院）等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建设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检验、验收以及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部分。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 12899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用技术规范 

GB 15208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GB 15210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技术条件 

GB 20500  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20815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GB 25287  周界防范高压电网装置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3258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3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2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526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98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A/T 7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GA 308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 36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394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GA 526  监室门 

GA 576  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A/T 670  安全防范系统雷电浪涌防护技术要求 

GA/T 882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系统技术要求 

http://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9z_a3YiHhwQuDpD0xH9LVD9wuZ9Ux-JC2wKelUak-kA..
http://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owkDvmYG0gMz-JrNZwwuWKHji2yJ9VBAqnQN-tvvSAh0JZqou6j6lJHKm4jSltKRKuLaNMGv04nw..
http://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owkDvmYG0gMz-JrNZwwuWK7yvds0F_jf9NkpueaU8ANwEb8OW-US6KMjCjgDVbYWquLaNMGv04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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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1033  公安监管场所装备建设和保障规范. 

GA 1209  公安监管场所监区门禁系统 

GA/T 1372  甚低频感应入侵探测器技术要求  

DB33/T 33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检验规范 

DB33/T 629  跨区域视频监控联网共享技术规范 

公安部 2002  看守所技术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公安监管场所 penitentiaries 

公安机关管辖的，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违法人员和肇事肇祸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

人进行警戒看管、执行刑罚、行政处罚、教育、特定疾病治疗、心理及行为矫治的监管场所，简称监所。

监所分为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教育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和强制医疗所（公安局安康医院）。 

3.2  

    监区 prison area 

监所内羁押被监管人员，依法实施隔离和警戒的区域。 

3.3  

    监区高围墙 high fencing 

看守所监区与外界相隔的高墙。 

3.4  

    外围墙 periphery wall 

监所区域范围周界的围墙。 

3.5  

    监所综合管理平台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tform 

集成公安监管场所各技术防范系统、监管信息系统，实现多系统信息互联互动，数据按层级上传，

为监所管理提供及时、准确、高效的信息管理平台。 

4 建设原则 

4.1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建设，应符合国家法规和国家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及有关技术

标准、规范和规定的要求。 

4.2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建设，应纳入监管场所工程建设总体规划，并应专项设计、

同步施工、独立验收、保障运行。 

4.3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使用的产品和设备应符合国家法规和现行相关技术标准，并经

检验、认证合格。 

4.4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选用稳定可靠、成熟先进和优化集成的技术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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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公安监管场所宜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安全检查

系统、对讲系统、广播系统、通信系统、集成管理系统、监控中心等。 

4.6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基本配置表 

序号 项目 

监所类型及配置要求 

看守所 拘留所 
强制隔离

戒毒所 

收容教育

所 

强制医疗所（公

安局安康医院） 

1 
视频安防监 

控系统 

摄像机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声音复核装置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宜设 

  

讯问指挥装置 应设 - - - - 

智能视频分析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控制、显示、记录装置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2 报警系统 

应急报警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门开报警 应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监室防自缢报警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周界 

控制 

高压电网 应设 - - - - 

周界装置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3 
出入口控制

系统 

监区门禁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联动互锁装置 应设 应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4 巡视管理系统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5 
安全检查系

统 

人身检查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物品检查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车辆检查 应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6 对讲系统 

对讲装置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会见装置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宜设 

智能交互终端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7 广播系统 
监区广播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电化教育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8 通信系统 

有线通信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无线通信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网络系统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9 
集成管理系

统 

监所综合管理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身份识别 
定位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核查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宜设 

运行维护管理 应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宜设 

10 监控中心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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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的设计与施工 

5.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5.1.1 摄像机和声音复核装置 

5.1.1.1 摄像机的选型、选址与安装 

摄像机的选型、选址与安装除应符合GB 50348、GB 50395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摄像机的选址与安装配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公安监管场所摄像机和声音复核装置选址安装配置表 

序号 安装区域覆盖范围 摄像机 声音复核装置 

1 

被监管人用房 

监室 应设 应设 

2 拘室 应设 应设 

3 放风场 应设 宜设 

4 
物品储藏室 

（包括衣物储藏室和违禁物品保管室） 
应设 - 

5 医务用房 应设 - 

6 图书室 应设 宜设 

7 活动室 应设 - 

8 伙房 应设 宜设 

9 公共浴室 应设 - 

10 洗衣房 应设 - 

11 理发室 应设 - 

12 病房 应设 应设 

13 教育培训室 应设 应设 

15 

家属会见用房 

管理室 应设 - 

16 会见大厅 应设 - 

17 会见室 应设 应设 

18 生活用品供应室 应设 - 

19 物品暂存室 应设 - 

20 候见室 应设 - 

21 办案及管理用房 

羁押受理用房 

接待厅 应设 应设 

22 收押厅 应设 应设 

23 信息采集室 应设 宜设 

24 收押登记室 应设 宜设 

25 安全检查室 应设 宜设 

26 健康检查室 应设 宜设 

27 候押室 应设 应设 

28 AB 门执勤用房 应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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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 

序号 安装场景 摄像机 声音复核 

29 办案及管理用房 值班室 应设 宜设 

30 监控室 应设 宜设 

31 管教室 应设 - 

32 谈话室 应设 应设 

34 心理咨询室 应设 应设 

35 讯问室 应设 应设 

36 讯问指挥室 应设 - 

37 辨认室 应设 应设 

38 律师会见室 应设 - 

39 警用装备室 应设 - 

40 观察室 应设 应设 

41 设备室 应设 - 

42 电教室 应设 - 

43 其他 

（周界、通道、出入

口等） 

外围墙出入口（大门） 应设 - 

44 门卫登记处 应设 - 

45 外围墙 宜设 - 

46 监区出入口（AB 门） 应设 - 

47 监区围墙内侧 应设 - 

48 监区围墙外侧 宜设 - 

49 监区主通道 应设 - 

50 监区管理通道 应设 - 

51 监区巡视道 应设 - 

52 监区制高点 宜设 - 

53 建筑物出入口 应设 - 

54 楼层出入口（含电梯厅） 应设 - 

55 电梯轿厢 应设 - 

55 通道门出入口（含电梯） 应设 - 

b)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根据现场环境确定摄像机、声音复核装置的安装位置、数量及设备选型； 

c) 监区内所建立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满足全方位、全覆盖的要求；监室、拘室、病室内摄像机

数量应不少于 2台，安装高度宜不低于 3m； 

d) 监区围墙内应安装固定式摄像机，安装间距应小于 40m； 

e) 监区制高点宜设不少于 1台摄像机，监视范围宜覆盖整个监区； 

f) 在监区逆光环境中安装的摄像机，应选择宽动态摄像机； 

g) 摄像机宜支持外部音频接入，全景摄像机宜不少于 2个音频接口； 

h) 安装在户外的摄像机防尘防水应达到 IP66防护等级； 

i) 监室、拘室、病室、放风场内安装的摄像机应具备 IK10防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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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声音复核装置的选型、选址与安装 

声音复核装置应符合GB 50348、GB 50395、GB 20815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声音复核装置的选址与安装配置参照表 2； 

b) 声音复核装置应能清楚辨别区域内人员活动的声音，音视频信号应同步记录； 

c) 监室内拾音点应设置在距地面 1.0m±0.1m范围内，布点应均匀分布且≥2处； 

d) 放风场内拾音点宜设置在距地面 2m±0.1m范围内，应避开水龙头安装； 

e) 监室内拾音点应隐蔽安装； 

f) 声音复核装置的音频信号存储应与视频信号同步； 

g) 声音复核装置信噪比应不小于 60dB，应具备降噪处理功能。 

5.1.2 主要功能要求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应符合GB 50348、GB 50395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具有系统任务设置、地图显示、图像实时预览(时序翻页或多画面分割)、

录音、录像查询等功能； 

b) 系统应具有时间、日期的字符叠加、记录和调整功能，字符叠加应不影响对图像的监视和记录

效果，字符时间与标准时间的误差应在±30s以内； 

c)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与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巡视管理系统、被监管人员报告系统等子

系统联动； 

d) 视频图像记录方式宜采用集中存储管理模式，宜具有数据记录灾难恢复功能或热备份系统； 

e) 系统应具有视频联网接口，联网接口应符合 GB/T 28181 、DB33/T 629的相关要求。 

5.1.3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GB 50348、GB 50395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实时监控图像分辨率应不低于 1920×1080 像素，图像质量按 5 级损伤制评定，主观评价不应

低于 GB 50198中表 5.3.3-1规定的 4级；视频监控设备图像的压缩格式为 SVAC、H.264、H.265、

MPEG-4或更先进的编码格式，网络视频流封装格式应符合 GB/T 28181的相关要求，传输码流

宜小于 4Mbps； 

b) 录像图像分辨率不低于 1280×720 像素，视频录像帧率不低于 25帧/s。回放图像分辨率应不

低于 1280×720像素, 图像质量按 5级损伤制评定，主观评价不应低于 GB 50198中表 5.3.3-1

规定的 4级； 

c) 图像保存时间在实时录像的情况下不少于 30d；提审室、律师会见室的图像保存时间在实时录

像的情况下不少于 90d，宜支持摄像机本地存储。 

5.1.4 讯问指挥装置 

讯问指挥室装置应符合GA/T 882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讯问指挥室应配置显示设备、示证台、指挥对讲音频终端设备； 

b) 讯问指挥系统对讯问过程进行观察和指挥，实现讯问人员与指挥人员之间图像、语音和文字的

信息传递。 

5.1.5 智能视频分析 

智能视频分析宜支持以下功能要求： 

a) 对监室攀爬栏杆、超过限制高度等攀高行为实现提示报警； 

b) 对在监室里特定时段（如学习、夜间睡觉时间）发生起身、随意走动行为时实现提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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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被监管人员在卫生间等特定区域、特定时段进出和超时滞留现象实现提示报警； 

d) 对监室或放风场内发生剧烈动作的异常事件实现提示报警； 

e) 对放风场、监室内、审讯室等场所的单人滞留实现提示报警； 

f) 对周界区域人员非法入侵实现提示报警； 

g) 对各类报警事件分类管理，按优先级别输出不同的报警方式； 

h) 对每个功能设定自动布防启动时间和撤防时间，并可以设定日、周、月的重复周期； 

i) 具有智能视频分析特定事件的搜索、分析、回放等功能； 

j) 可与其它系统实现联动控制，实现报警事件分类汇总，自动生成统计数据和报表。 

5.2 报警系统 

5.2.1 基本要求 

报警系统包含应急报警、门开报警、监室防自缢报警、周界控制，基本要求应符合 GB 50348、GB 

50394、GB/T 32581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急报警装置应安装在便于操作的部位； 

b) 报警系统应具备防拆、防破坏报警功能，应 24h设防； 

c) 报警系统应支持联动电子地图，并结合语音或灯光、文字提醒、视频图示等方式提示报警区域；

报警区域的主要图像应自动切换至监控室电视墙。 

5.2.2 应急报警要求 

应急报警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GB/T 32581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报警系统应在民警或武警发现被监管人员暴狱、冲监、脱逃、劫持人质等重大突发事件时，发

出强声及其他方式的报警； 

b) 报警系统的强声警报应覆盖监区、行政办公区和武警营区，警铃声级室外应大于 100dB，室内

应大于 80dB； 

c) 应急报警装置应有防误触发措施，触发报警后能自锁，复位采用人工解锁方式； 

d) 同一区域有 2 个（含）以上的紧急报警装置应设置 2 个（含）以上防区，相邻紧急报警装置

不应设置在同一个防区；每个防区的紧急报警装置数不应超过 4个，且不同单元空间不得作为

一个独立防区； 

e) 应急报警按钮装置安装区域应包括但不限于：监区通道、谈话室、管教室、收押室、值班室、

监控室、武警哨位等处，在监区通道的安装间距应小于 12m，距地面 1.3m处； 

f) 应急报警信号应同时传送至武警勤务值班室。 

5.2.3 门开报警要求 

门开报警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GB/T 32581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监室门、放风门和监区通道门应具备门开报警功能，安装与门、窗开合处，间距应保证能可靠

工作； 

b) 监室门上方居中 20cm处应安装门灯，以不同颜色显示门的开关状态。 

5.2.4 监室防自缢报警要求 

监室防自缢报警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GB/T 32581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监室防自缢报警装置宜采用光幕探测或智能视频分析技术； 

b) 光幕探测器幕帘宽度厚度可调，应支持定时布防、撤防功能；探测区域宜不小于 1000（W）*500

（D）mm；响应时间不大于 1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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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监室防自缢报警应在被监管人员触发时发出报警信号。 

5.2.5 周界控制要求 

周界控制的基本要求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GB 25287 、GA/T 1372、GB/T 32581的相关要求，

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看守所监区高围墙应安装高压电网应用系统，内警戒线应安装入侵检测功能报警装置，宜采用

震动光纤、甚低频感应等感应技术；  

b) 戒毒所、拘留所围墙应安装入侵检测功能报警装置,宜采用震动光纤、甚低频感应、脉冲式电

子围栏等感应技术； 

c) 强制医疗所围墙应安装入侵检测功能报警装置,宜采用甚低频感应、脉冲式电子围栏等感应技

术； 

d) 高压电网应用符合 GB 25287的相关要求，高压电网主机宜设置在看守所总控室； 

e) 若采用甚低频感应设备应符合 GA/T 1372； 

f) 周界控制报警输出信号应与监控图像联动，报警区域相关的图像宜自动切换至总控室显示墙，

并与武警勤务联动； 

g) 周界控制与武警有关的设施应符合驻地武警标准。 

5.2.6 主要功能与技术指标要求 

报警系统的主要功能与技术指标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GB/T 32581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

合以下要求： 

a) 入侵报警系统宜具有显示、存储报警控制器发送的报警、布撤防、求助、故障，以及声光报警、

打印、统计、巡检、查询和记录报警发生的地址、日期、时间、报警类型等各种信息的功能； 

b) 报警系统应具有与出入口控制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联网接口； 

c) 报警系统布防、撤防、报警、故障等信息的存储应不少于 30d； 

d) 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s；紧急报警和入侵报警同时应符合 GB 50394的相关要求。 

5.3 出入口控制系统 

5.3.1 基本要求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 50348、GB 50396、GA/T 394、GA 526、GA 1209中的相应要

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识读装置的安装高度宜离地 1.5 m±0.1 m，门禁控制器应安装在较隐蔽且不宜接触位置，不

应直接安装在门附近通道墙上； 

b) 系统宜采用以太网网络架构，应采用读卡器与控制器分离方式； 

c) 识读方式应采用刷卡加密码或配合生物技术（指纹、掌纹、虹膜、人脸等）双重识别模式； 

d) 不同的出入口应能设置不同的出入权限； 

e) 所有出入口控制的计时应一致； 

f) 应能记录每次有效出入的人员信息和出入时间、地点，并能按天进行统计、存档和检索查询，

记录存储时间不少于 30d。 

5.3.2 监区门禁主要功能要求 

监区门禁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响应时间≤2s； 

b) 应自动与时间服务器同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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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具有自检功能，并在计算机监视器上以图形及文字标识自检结果； 

d) 应断电锁闭，总控具有对所有门禁的锁闭和开启功能，能单控、组控以及群控操作； 

e) 应具有使用机械钥匙开启/闭锁的功能，应具有使用专用装置应急开启和关闭的功能； 

f) 管理控制部分应具备脱离网络独立运行功能。 

5.3.3 联动互锁装置（AB门）主要功能要求 

联动互锁装置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各监所在进入监区的通道上应设置联动互锁装置，联动互锁的技术要求宜符合 GA 576 的相关

规定； 

b) AB 门禁门应检测开关状态，并接入报警系统的门开报警； 

c) A门应采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身份验证，看守所 A门应符合武警标准； 

d) B门门禁宜采用刷卡加密码或生物设别技术； 

e) 系统应提供出入监所人员的出入时间、地点、数量等数据； 

f) 人脸识别设备显示屏的亮度应在阳光下可见，不低于 400 cd/m²。 

5.3.4 访客管理系统 

访客管理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访客管理应具备身份证识别、人像抓拍功能； 

b) 系统应具有访客人员的出入时间、事件、对象等数据统计功能。 

5.4 电子巡查系统（巡视管理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巡视管理系统应采用在线式，巡视信息读取装置应支持卡、生物识别等方式； 

b) 巡视管理系统宜采用电子地图显示巡视轨迹； 

c) 巡视管理系统应具备巡视线路规划，自动提醒，巡视异常提醒，漏巡晚巡报警、巡视记录统计，

分析，打印等功能； 

d) 巡视终端应向系统管理员用户提供巡视点与监室对应关系的设置功能； 

e) 巡视终端应具备与管理平台自动校时功能，自动校时最大时间间隔为 24h； 

f) 巡视终端应具备与管理平台的数据自动同步功能，数据自动同步时间应≤60s； 

g) 巡视终端数据查询响应时间应≤2s； 

h) 巡视终端宜采用移动式手持巡更终端； 

i) 移动式巡视终端屏幕尺寸应不小于 5寸，待机时间不低于 48h，工作时间不低于 8h； 

j) 移动式巡视终端信息显示功能 

1）巡视终端应能自动显示巡视点所在监室被监管人员姓名、数字相片、涉案类型、风险等级； 

2）巡视终端应能自动记录巡视点位和巡视时刻，应提供巡视点所在监室被监管人员违规、异常

情况及其处置结果人工记录功能； 

k) 移动式巡视终端距离巡视点标识卡 5cm~50cm 处，应能自动感知巡视点位。巡视终端从自动感知

巡视点位所在监室，到显示该监室被监管人员姓名、数字相片、涉案类型、风险等级的响应时

间应≤2s； 

l) 移动式巡视终端电池容量应能保证在正常状态下工作 8h以上。 

5.5 安全检查系统（违禁物品检测系统） 



DB33/T 768.14—2018 

10 

违禁物品检测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 12899、GB 15208、GB 15210中的相应要求，同时还应符合

以下要求： 

a) 监所收押大厅、监区出入口、劳动生产区出入口应设安检门并配置手持探测器； 

b) 手机信号检测系统宜实现对监区内手机侦测、屏蔽的功能； 

c) 车行通道宜设置车底底盘扫描装置，具备进出车辆图像对比功能。 

5.6 对讲系统 

5.6.1 被监管人员报告系统 

5.6.1.1 基本要求 

被监管人员报告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公安部2002《看守所技术建设规范》、GB 50348中的相应要

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监室、拘室、病室、提讯室、询问室、律师会见室应设防暴对讲分机，看守所放风场宜设防水

防暴对讲分机； 

b) 监控室、分控室、收押值班室应设对讲主机。 

5.6.1.2 功能要求 

被监管人员报告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分机应能与分控、总控主机实现双工对讲； 

b) 系统分机应具有紧急呼叫按钮； 

c) 系统应具有权限管理功能； 

d) 系统应具有呼叫转移功能； 

e) 系统应具有录音功能，录音文件应单独保存； 

f) 系统应具备总技术控制室、分技术控制室分级管理功能。 

5.6.2 会见管理系统 

会见管理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公安部 2002《看守所技术建设规范》中的相应要求，同时还应符

合以下要求： 

a) 会见室应配置会见分机； 

b) 会见管理系统控制主机应设置在会见管理室； 

c) 会见管理系统应具有监听、录音和通话控制功能； 

d) 会见管理系统宜提供会见预约功能； 

e) 会见管理系统应设远程会见系统； 

f) 会见管理系统在看守所内应设单向会见系统。 

5.6.3 智能交互终端系统 

5.6.3.1 基本要求 

智能交互终端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 50348中的相应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监室、拘室、病室内宜设智能交互终端； 

b) 智能交互终端应具有生物识别或 RFID识别技术。 

5.6.3.2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智能交互终端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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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智能交互终端显示屏等级应达到 A级（见附录 A），尺寸不小于 10英寸； 

b) 智能交互终端触摸屏应具有 2点或以上触控；  

c) 智能交互终端触摸屏防暴等级应达到 IK08或以上； 

d) 智能交互终端防护等级应达到 IP53或以上； 

e) 智能交互终端供电应采用直流 36V以下。 

5.6.3.3 功能要求 

智能交互终端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智能交互终端系统应实现可视对讲、被监管人员在线购物、公开预约、物品签收、信息发布、

可视对讲、个人医疗、在线点名、视频教育、消息提醒等功能； 

b) 智能交互终端系统应可功能定制。 

5.7 广播系统 

5.7.1 基本要求 

广播系统应含喇叭和电视机，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20500、GB 50348、GB 50526、公安部 2002

《看守所技术建设规范》中的相应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应通过有线闭路方式或局域网方式向监室内播放指定或自办的电视(广播)节目； 

b) 监室、拘室、病室内应设广播点、电视点，监室内广播、电视设备应作防悬挂处理。 

5.7.2 功能要求 

系统应符合 GB 20500、 GB 50348、GB 50526、公安部 2002《看守所技术建设规范》的相关要求，

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应支持自动播放、插播节目功能； 

b) 系统应具备直播、自办节目录制播放、监室监规播放功能； 

c) 系统应实现分区控制。 

5.8 通信系统 

5.8.1 基本要求 

通信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348、公安部 2002《看守所技术建设规范》中的相应要求，同时

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监所总技术控制室、分技术控制室、所领导办公室、收押值班室、民警值班室、管教室、谈话

室、武警各哨位、武警值班室和囚车应设通信指挥装置； 

b) 通信系统应设置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有线通信宜采用公网电话、专网电话、视频会议等， 

无线通信宜采用无线对讲机、移动终端等； 

c) 监区范围内通信信号应设置呼入、呼出权限控制。 

5.8.2 移动警务系统建设要求 

移动警务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移动警务系统终端应符合公安相关部门的规定； 

b) 移动警务系统应具有与公安相关系统的对接能力； 

c)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应符合公安监管场所业务应用要求。 

5.8.3 网络系统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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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要求应符合 GB/T 50311、GB/T 50312的规定，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公安信息网、Internet网、电话网、设备专网布线应相互物理隔离； 

b) 设备专网仅用于监所内部安防等子系统之间的联网，承载视频监控、报警、电子巡查、出入口

控制、对讲、广播等子系统的业务； 

c) 公安信息网与设备专网、驻所监察网连接，需配置安全隔离设备； 

d) 监控视频图像借助公安专网等传输时，应符合相关安全保密规定； 

e) 看守所监区桥架宜设于二层，监室、周界围墙等重点部位线缆应采用暗敷方式。 

6 集成管理系统 

6.1 监所综合管理平台 

监所综合管理平台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28181、GB 50348中的相应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应具有集成各安防子系统（监控、报警、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对讲、广播等）的功能； 

b) 系统应具有接入应用系统（电子腕带系统、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的功能； 

c) 系统应具有信息流转功能； 

d) 系统应具有统计分析功能，提供安防事件历史记录的查询、统计和图表分析功能，用于安全事

件的审计分析和回溯追踪，可打印输出各类报表。 

6.2 身份识别定位系统 

6.2.1 基本要求 

身份设别定位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 50348中的相应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身份识别定位系统宜采用生物技术或 RFID腕带技术确定被监管人员身份、位置； 

b) 身份识别定位系统应含防误放人、自助办案、谈话教育、定位等多方位监所安全管理应用； 

c) RFID腕带定位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宜包括定位基站、定位标签、软件平台，其中定位标签应包括

RFID腕带和警员卡； 

6.2.2 防误放人系统主要功能要求 

防误放人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通过生物技术识别或 RFID腕带识别进行身份确认； 

b) 系统应自动跳出识别相关人员的详细信息，非释放人员应跳出告警信息。 

6.2.3 RFID腕带定位系统主要功能要求 

6.2.3.1 基本要求 

RFID腕带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电子腕带应有一键报警按钮；内置非接触芯片； 

b) 警员卡有一键报警按钮；内置非接触芯片； 

c) 电池应支持充电，且单次充电使用时间大于 90d。 

6.2.3.2 识别能力 

RFID腕带定位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支持灵活调节识别距离；支持同时读取多个芯片内容； 

b) 发送功率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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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探测距离不低于 10m； 

d) 定位软件要求实现人员实时精确定位、人员统计及电子点名、人员定位查找、单人滞留报警、

重点人员提示、被监管人员跨监谈话告警、出监区人员告警提示、轨迹回放、警员进监提示、

腕带故障报警等功能。 

6.3 运行维护管理 

运行维护管理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应具有对视频监控系统的前后端设备的配置管理、设备在离线、视频信号丢失、录像缺失、

录像保存时长、时钟异常的运行监测、设备故障事件的收集与告警功能； 

b) 系统宜具有对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网络设备的连通性、CPU利用率、内存使用率、抖动、

端口速率、端口带宽、事件侦测的运行监测；宜具备拓朴展示、链路定义、配置管理、性能指

标监测、故障收集与告警功能； 

c) 系统应具备对系统主机（监控系统服务器、应急报警主机、门禁控制器、周界报警主机、巡视

主机、监所平台服务器等设备）的网络连通性、CPU 利用率、硬盘占用率、内存占用、运行进

程等指标的监测；应支持主机故障告警的收集与告警功能； 

d) 系统应具备对事件管理、问题管理、变更管理、发布管理、运行管理、知识库管理、报表管理

的服务过程管理功能。 

7 监控中心的设计与施工 

监控中心（总控室、分控室、设备间）的设计与施工应符合GB 2887、GB 50348的相关要求，同时

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总控室、分控室应有保证自身安全的防护措施和与通讯设施； 

b) 设备间机柜（架）设备排列与安放应便于维护和操作，各系统的设计装机容量应留有适当的扩

展冗余，机柜（架）排列和间距应符合 GB 50348的相关规定，且安装的设备具有良好的通风散

热措施； 

c) 总控室、设备间、UPS间与其它机房宜分隔设置； 

d) 总控室、设备间等重点防护区域应安装烟感火灾报警、灭火装置； 

e) 总控室、设备间等重点防护区域应设置空调设施，且应具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环境，照明应≥

200Lx； 

f) 总控室、设备间、分控室以及视频安防监控、出入口控制、对讲系统、网络以及管理计算机应

提 UPS不间断供电，UPS供电时间不小于 2h； 

g) 采用等电位连接与共用接地系统的原则，并应符合 GB 50343和 GA/T 670 的要求； 

h) 设备抗电磁干扰应符合 GA/T 367的规定； 

i) 设备电磁辐射防护应符合 GA/T 367的规定； 

j) 总控室、分控室、设备间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174的规定。 

8 工程程序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的工程程序应执行 GA/T 75、GA 1033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

符合以下要求：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方案经报市级公安监管部门审核后，应报省级公安监管部门

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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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检验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竣工后应进行检验，系统检验应符合 GB 50348、DB33/T 334和本

部分的相关要求。 

10 系统验收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验收应符合 GB 50348、GA 308和本部分的相关要求。 

11 运行维护 

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定期进行设备的检测、维护、保养、系

统出现故障后，应及时修复，运行维护宜采用运行维护管理系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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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屏幕等级 

A+屏是：指无斑，没有亮点和暗点，显示稳定无抖动； 

A屏：是指无斑，亮点和暗点2个以内，显示稳定无抖动； 

B屏：把超过2个以上亮点的称为B屏； 

C屏：带有亮线的A屏称为C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